
70年前，美国与伊朗开启“核蜜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核
谈判进展不满意之后，2

月 28日，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
进行军事打击，战事不断升
级受国际关注。最近 40 多年，
美国一直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
的可能性。但 70年前，是美国
自己将核设施、核技术送到伊
朗的，当时，两个国家还是盟
友关系。

成为美国的“忠实盟友”
当时与美国“关系亲密”

的是伊朗 1953年复辟的巴列维
王朝，巴列维国王是如何上
位的？这一切要从 1951的事情
说起。

1951年，伊朗发生了一件
让英美睡不着觉的事——伊朗
石油被收归国有。1951 年前，
伊朗的石油资源基本由英属英
伊石油公司控制，英国资本抽
走了绝大部分利润，留给伊朗
人 的 只 有 尘 土 和 微 薄 薪 水 。
1951年，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
上台，他认为，伊朗的油该归
伊朗人，于是推动议会通过伊
朗石油国有化法案，相关议案
几乎获得全票通过。

因为“蛋糕被动”，英国人
恼火不已，停止购油、封锁港
口，以图掐断伊朗经济命脉。
伊朗的商店货架慢慢变空，伊
朗人的生活中饥饿如影随形。
面对伊朗的情况，美国则担忧
这个国家因动荡失控，最后倒
向苏联。伦敦与华盛顿的秘密
会议一场接着一场，两国政府
密谋让摩萨台政府下台。

1953 年 4 月，美国中央情
报局批准作战，克米特·罗斯
福等中情局官员带着美元与谎
言来到了德黑兰。他们收买伊
朗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收买恶
霸、教士、政客每日散播摩萨
台的不良信息；雇佣地痞流氓
上街制造混乱，甚至让暴徒冲
击清真寺，然后把脏水全泼在
摩萨台身上。他们还找到巴列
维国王，美国人许诺只要他签

字罢免摩萨台就能拥有真正权
力。巴列维签下法令罢免摩萨
台。

在英美的怂恿下，1953年
8 月 15 日，伊朗王家卫队官员
给摩萨台送去罢免法令，但摩
萨台反将来者逮捕，并指其伪
造法令，暂时化解危机。但美
国人并未就此停手，4 天后更
大的风暴席卷德黑兰。8 月 19
日清晨，美国收买暴徒拿着棍
棒刀子，跟着政变军队的坦克
履带冲向伊朗首相官邸。枪声
从白天响到黑夜，摩萨台在暴
徒洗劫官邸前从房顶逃离，第
二 天 被 迫 向 政 变 军 队 投 降 。
1953年 11月，摩萨台以叛国罪
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三年监
禁，期满释放后终身被软禁于
故乡住所，于1967年离开人世。

而 1953年英美密谋政变成
功后，巴列维被扶植上位，伊
朗将领法兹卢拉·扎赫迪成为
首相。伊朗石油则被重新瓜
分，英美荷联手拿走大部分，
伊朗人又只得到残羹。美国人
帮助巴列维建立秘密警察机构

“萨瓦克”，让反对者“莫名消
失”。伊朗成了美国的“忠实
盟友”。

美国送来首座核研
究反应堆

冷战初期，为了向盟友提
供核技术，以加强同苏联的竞

争，美国开始推行
“和平利用核能”政
策 。 在 此 背 景 下 ，
1957 年，美伊签署
了 《关于民用原子
能合作的协定》，美
国为伊朗培训核技
术人才，并逐步提
供关键设施和技术
支持。两年后，巴
列维国王在德黑兰
大学设立了德黑兰

核研究中心 （TNRC），并开始
与美国谈判，希望美国向伊朗
提供核技术和材料。

1967年，美国给伊朗送来
了首座核研究反应堆。这是 5
兆瓦的水池式反应堆，就放置
在德黑兰大学的核研究中心
里。选址这里的原因再简单不
过：靠近实验室，方便科研人
员工作，伊朗的学生也能亲眼
看见这个现代化的宝贝。当
时，美国人不仅给了图纸，还
送来武器级浓缩铀，派来技术
员手把手教伊朗人操作。巴列
维国王说，有了核能，伊朗就
能重新跻身世界大国行列。

之后的十几年，伊朗的核
技术发展迅猛。伊朗斥巨资把
最优秀的数十名尖子生送到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核物理。
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工程系专门

为伊朗学生开设课程。这些年
轻人学成回国后参与建设伊朗
的核设施，1974年，直接听命
于国王的伊朗原子能组织成
立，还设立了宏大目标——20
年建造 23座核电站，让伊朗的
电一半来自核能。

看着伊朗核扩张的步子越
迈越大，美国人边帮忙边担
心，怕伊朗研制核武器。1968
年，在美国多次敦促下，伊朗
签署 《核不扩散条约》，承诺

不研发核武器。
在这段“核蜜月”期里，

伊朗的现代化也跟着跑了起
来。电网铺到了偏远村庄，高
速公路纵横交错，德黑兰大学
成了中东学术高地。钢铁厂、
汽车厂建了起来，伊朗拥有了
自己的工业体系。到 1979年美
伊关系破裂时，伊朗的核研究
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德黑兰
的研究反应堆运转多年，有了
能操控反应堆、设计核工程的
专家队伍，还能接触到铀浓缩
技术。

“一夜之间”变成死敌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美国

人亲手种下的“核种子”，会
在之后变成中东地缘政治的焦
点。1979年，伊朗街道上原本
飘着的“石油甜味和西方香

水”变了味，曾经和美国“亲
如兄弟”的伊朗，一夜之间和
美国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巴列维上台后在伊朗引入
西方文化，虽然让伊朗有了高
速公路、钢铁厂，但同时也割
裂了伊朗社会——物价飞涨、
腐败横行，富人们住着豪宅、
开着豪车，贫苦百姓却饥肠辘
辘。更让人愤怒的是，秘密警
察“萨瓦克”像幽灵一样无处
不在。此外，许多伊朗普通人
心底还深埋一个死结——巴列
维是美国人扶植的国王。在伊
朗人眼里，他替西方攥着伊朗
石油，脚踏自己同胞。多重因
素下，1979年，伊朗什叶派穆
斯林霍梅尼领导革命推翻巴列
维政权，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建 立
后，一场彻底的文化变革开始
了。霍梅尼说，西方文化是
毒，会腐蚀穆斯林的灵魂。酒
吧、迪厅被一一关闭，曾经西
化的街头改头换面。美国被伊
朗 官 方 称 为 “ 大 撒 旦 ”， 当
时，伊朗街头常有人群焚烧美
国国旗，在高楼上写反美标
语。

真正让美伊彻底决裂的是
1979年 11月的人质危机。1979
年，美国允许流亡的巴列维国
王赴美治病，愤怒的伊朗学生
冲进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劫持
了几十名使馆工作人员，这一
扣就是 444 天。作为回应，美
国冻结了伊朗在美所有资产，
不和伊朗做任何贸易，不再进
口伊朗石油。美国还游说其他
国家不和伊朗做贸易，想把这
个国家彻底孤立在世界之外。
1980 年 4 月 7 日，美国与伊朗
断交。与此同时，美国也组织
了营救行动，但因为参与营救
的人员缺乏装备，欠缺对复杂
计划的演练，再加上行动刚开
始就遭遇沙漠风暴，营救的直
升机直接撞上了一同行动的运
输机，最后计划失败。直到
1981年 1月 20日里根上台发表
就职演说几分钟后，伊朗才释
放人质。

而后中东动荡不断，美伊
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至今看不到
尽头。▲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
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近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
伊在美国与以色列的袭击

下遇害。哈梅内伊领导伊朗 30
多年，回顾他的一生，动荡与
死亡始终如影随形。

1939 年 4 月，哈梅内伊出
生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一个什
叶派家庭，家境贫苦，哈梅内
伊有时晚饭只能吃面包就葡萄

干。年少时，哈梅内伊就戴着
大眼镜阅读宗教典籍。这个在
神学院里学习的少年，日后撑
起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1958年，哈梅内伊前往库
姆神学院，遇见改变他一生的
导师霍梅尼。彼时的伊朗，巴
列维王朝世俗统治与伊斯兰信
仰的冲突日益尖锐，霍梅尼的
革命思想给年轻的哈梅内伊很
大影响。从 23岁起，哈梅内伊
就追随霍梅尼，向巴列维政权
宣战，这一战，便是 17年。这
17年里，哈梅内伊成了牢狱的
常客，还在一次暗杀中失去右
臂。

哈梅内伊先后多次被伊朗
秘密警察“萨瓦克”逮捕。最
煎熬的一次是 1975年被关进德
黑兰的萨瓦克联合监狱，那是
哈梅内伊第六次入狱，他在长

2.4米、宽 1.6米的牢房里待了 8
个月，那里家属朋友禁止探
视，酷刑像附骨之疽。哈梅内
伊在自己的回忆录 《化作红宝
石的心血》中这样形容：“他们
的酷刑方式是经过精心设计
的，非常准时……他们的一切
行为都是为了压垮人性……每
次当我要睡着的时候，都会被
一些哀嚎声所惊醒。”

1979 年 1 月，巴列维政权
倒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后，哈梅内伊一步步靠近权力
中心，他先后担任国防部副部
长、伊斯兰革命卫队组织者，
后来成为德黑兰周五礼拜的领
祷人。可命运从不会给他喘息
的机会，他总是面临动荡与死
亡，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
1981年6月的一次暗杀。

1981年 6月 27日，德黑兰

南部的阿布扎尔清真寺里挤满
了人，阳光透过穹顶的缝隙落
在哈梅内伊身上。他像往常一
样，站在清真寺发表演讲，声
音沉稳，台下的信众静静聆
听。没人察觉到，一个不起眼
的录音机里，藏着死亡的炸
药。爆炸发生的瞬间，没有预
兆，只有一声震耳欲聋的轰
鸣，清真寺的宁静被撕碎，哈
梅内伊瞬间被掀翻在地，倒在
血泊里。混乱中，人们尖叫
着、哭喊着，有人冲上讲台，
才发现哈梅内伊胸部、肺部被
弹片刺穿，右臂血肉模糊，已
经失去知觉，只有微弱的呼吸
证明他还活着。

最后，哈梅内伊虽然保住
了性命，但右臂永久瘫痪。那
只曾经挥舞着、传递革命信念
的手臂再也无法抬起。自此，

无论在何种场合，无论演讲多
么激昂，哈梅内伊都只用左手
比画，右臂始终垂在身侧。

1981年 10月，带着未愈的
伤口，哈梅内伊当选为伊朗总
统。两伊战争的炮火在他任期
内响了8年，他成了霍梅尼最坚
定 的 战 时 执 行 者 。 1989 年 6
月，霍梅尼逝世。伊朗专家会
议的选举结果震惊了整个什叶
派世界，只是“中级神职人
员”的哈梅内伊被推举为伊朗
第二任最高领袖。

此后的 30多年，哈梅内伊
那只残臂见证了太多：2009年
绿色革命的百万抗议者，2015
年伊核协议签署时的谨慎微
笑，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后的
眼泪。每一次公开露面，右臂
都静静垂在他身侧。2026年哈
梅内伊遇害后，德黑兰的街头
有人哭泣，有人沉默，哈梅内
伊那只无法抬起的右臂，在爆
炸火光中凝结成一代伊朗人记
忆里的伤痕。▲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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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哈梅内伊在暗杀中失去右臂

19811981年哈梅内伊遇刺住院年哈梅内伊遇刺住院。。

公告
杭 州 余 杭 立 卿 五 金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1 枚 ， 编 码 3 3 0 1 1 0 0 0 4 3 5 7 7 ， 声 明
作 废 。
汉 寿 县 世 聪 城 市 公 园 管 理 中 心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1 枚 ， 编 号 4 3 0 7 2 2 1 0 0 2 0 6 6 2 ； 发 票
专 用 章 1 枚 ， 编 号 4 3 0 7 2 2 1 0 0 2 0 6 6 3 ， 特 声
明 作 废 。
湖 南 迪 仑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1 枚 ， 编 码 ： 4 3 3 1 2 4 1 0 0 1 4 8 7 5 ， 特 声 明
作 废 。

债权转让公告
范 艺 ： 根 据 长 沙 市 三 寿 信 息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与 中 诚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2 0 2 4 年 9 月 5
日 签 订 的 《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 ， 中 诚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已 将 其 对 范 艺 享 有 的 全 部 权 利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主 债 权 ， 担 保 债 权 ， 违 约 金
债 权 ， 公 证 费 ， 利 息 债 权 等 ） 依 法 转 让 给 长
沙 市 三 寿 信 息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 （ 截 止 2 0 2 6
年 3 月 3 日 ， 债 权 本 金 余 额 为 1 1 2 3 1 4 7 . 6
元 ， 违 约 金 3 6 5 4 6 2 . 8 元 ， 公 证 费 1 1 2 2 元 ） 即
日 起 ， 你 应 向 新 债 权 人 长 沙 市 三 寿 信 息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履 行 上 述 债 务 。 特 此 告 知 ！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5 ) 苏 0 4 1 2 民 初 2 2 2 0 1 号
杭 州 腾 茂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黄 金 荣 、 江

苏 龙 汇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宿
州 双 速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们 建 设 工 程
分 包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开 庭 传 票 、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民 事 裁 定 书 ( 简 转 普 ) 等 诉 讼 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和 3 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 答 辩 )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0 9 : 0 0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院 第 十 四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5 ) 苏 0 4 1 2 民 初 2 0 7 6 2 号
何 周 峰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徐 春 林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开 庭 传 票 、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民
事 裁 定 书 ( 简 转 普 ) 等 诉 讼 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和 3 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 答 辩 )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0 9 : 0 0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院 第 十 四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5 ) 苏 0 4 1 2 民 初 2 2 2 6 2 号
张 一 新 、 杨 雨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孙 娟 与 被 告

张 一 新 、 杨 雨 赠 与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开
庭 传 票 、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民 事 裁 定 书 等 诉 讼
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和 3 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 答
辩 )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 0 0 时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院 第 七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特 此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6 ) 苏 0 4 1 2 民 初 8 6 3 号
浙 江 思 铂 睿 液 压 传 动 有 限 公 司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常 州 市 凯 优 立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 开 庭 传 票 、 民 事 裁 定 书 、 廉 政 监 督 表 和
证 据 材 料 等 。 自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 答 辩 )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 0 0 分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院 高 新 区 人 民 法 庭 第 四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 艳 平 、 周 仲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周 安 华 与 被

告 陈 艳 平 、 周 仲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2 6 ) 苏 0 9 2 3 民 初 8 5 5 号
案 件 起 诉 状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 本 院 定 于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1 0 时 3 0 分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院 阜 城 人 民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 德 民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旭 东 与 被 告 陈

德 民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 2 0 2 6 ) 苏 0 9 2 3 民 初 5 8 4 号 案 件 起 诉 状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 本 院 定 于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1 1 时 0 0 分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院 阜 城 人 民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公告
合 肥 勤 博 工 业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 张 海 洋 ： 本

院 受 理 ( 2 0 2 6 ) 皖 0 1 2 3 民 初 2 2 8 1 号 原 告 合 肥
市 川 建 机 电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诉 合 肥 勤 博 工 业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 张 海 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 证 据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下 午 1 5 时 0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院 第 十
六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

拍卖公告
平 舆 县 人 民 法 院 将 于 2 0 2 6 年 4 月 6 日 1 0

时 至 2 0 2 6 年 4 月 7 日 1 0 时 止 ( 延 时 的 除 外 )
在 河 南 省 平 舆 县 人 民 法 院 淘 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 h t t p : / / s f . t a o b a o . c o m , 户 名 :
平 舆 县 人 民 法 院 ) 进 行 第 一 次 公 开 拍 卖 活 动 :
拍 卖 标 的 为 吉 林 市 昌 邑 区 幸 福 街 9 9 号

筑 石 · 红 一 期 1 4 号 楼 1 单 元 6 层 1 2 号 ，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为 : 吉 ( 2 0 1 9 ) 吉 林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 0 0 8 9 3 4 号 。
评 估 价 为 : 5 2 2 7 5 8 元 ， 起 拍 价 为 : 4 7 0 5 0 0

元 ， 保 证 金 为 8 0 0 0 0 元 ， 增 价 幅 度 为 : 2 0 0 0 元 。
咨 询 电 话 : 0 3 9 6 - 2 1 6 8 6 0 4 ， 手 机 :
1 3 5 9 8 9 4 2 1 5 7 ( 张 法 官 )

平 舆 县 人 民 法 院
2 0 2 6 年 3 月 6 日

拍卖公告
平 舆 县 人 民 法 院 将 于 2 0 2 6 年 4 月 7 日 1 0

时 至 2 0 2 6 年 4 月 8 日 1 0 时 止 ( 延 时 的 除 外 )
在 河 南 省 平 舆 县 人 民 法 院 淘 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 h t t p : / / s f . t a o b a o . c o m , 户 名 :
平 舆 县 人 民 法 院 ) 进 行 第 一 次 公 开 拍 卖 活 动 :
拍 卖 标 的 为 位 于 河 南 省 驻 马 店 市 平 舆 县

高 杨 店 镇 王 阁 村 委 新 农 村 路 东 冷 库 。
评 估 价 为 : 8 0 8 2 2 0 元 ， 起 拍 价 为 : 7 2 7 3 9 8

元 ， 保 证 金 为 : 5 0 0 0 0 元 ， 增 价 幅 度 为 : 3 0 0 0
元 。 咨 询 电 话 : 1 5 8 3 6 7 2 5 7 1 0 ( 王 法 官 )

平 舆 县 人 民 法 院
2 0 2 6 年 3 月 6 日

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6 ) 豫 1 6 2 5 民 初 7 4 8 号

陈 德 祥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陈 一 帆 、 陈 一 铭 诉
你 抚 养 费 纠 纷 一 案 ， 因 你 外 出 ， 下 落 不 明 ，
根 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 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 2 0 2 6 ) 豫
1 6 2 5 民 初 7 4 8 号 的 起 诉 书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0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郸 城 县 南 丰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特 此 公 告

连云港仲裁委员会公告
吴 东 杰 ： 本 会 受 理 的 申 请 人 连 云 港 市 乐

成 置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之 间 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争 议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 2 0 2 4 ) 连 仲 字 第 0 5 6 2 号 裁 决 书 。 你 方 应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 0 日 内 到 本 会 领 取 裁 决 书 ，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特 此 公 告 。
崇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成 都 优 嘉 家 居 有 限 公 司 ： 我 局 于 2 0 2 6 年

2 月 1 4 日 依 法 受 理 王 书 的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
现 依 法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 （ 2 0 2 6 ） 川 0 1 8 4 工
受 1 5 6 号 《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受 理 决 定 书 》 （ 王
书 ） 。 请 你 单 位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日 内
到 我 局 （ 地 址 ： 崇 州 市 永 康 东 路 3 8 5 号 ； 联 系
电 话 ： 0 2 8 - 8 2 2 1 7 9 6 6 ） 领 取 上 述 文 书 ， 经 过
3 0 日 公 告 期 未 领 取 视 为 送 达 。 特 此 公 告 。

2 0 2 6 年 3 月 5 日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 金 洋 、 何 一 平 ： 本 院 受 理 的 （ 2 0 2 5 ） 川
0 6 2 3 民 初 5 2 4 8 号 杨 磊 起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我 们 已 经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并 判 决 ，
判 决 如 下 ： 驳 回 原 告 杨 磊 的 全 部 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7 0 0 元 ， 由 原 告 杨 磊 负 担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以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 并 按 照 对 方 当 事
人 或 者 代 表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 上 诉 于 四
川 省 德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 受 桥 、 卢 天 超 、 卢 晓 梅 、 朱 钢 、 岳 德 荣 、 贵
州 三 铺 吉 鑫 泓 物 流 园 有 限 公 司 、 贵 州 金 谷
林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 贵 州 海 鑫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贵 阳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文 昌 阁 支 行 诉 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 2 0 2 5 ） 黔 0 1 0 3 民 初 1 7 0 5 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 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贵 州 省 贵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本 版 广 告 为 信 息 资 讯 ， 不 作 为 签 订 合 同 及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依 据 。

19511951年演讲中的摩萨台年演讲中的摩萨台


